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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交通不便學校推展親職教育活動、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

舍、充實學校基本教學設備及補助交通不便地區學校交通車。 

三、又本部自 103 學年度起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制至國小每班 1.65 人，並規劃 105 學年度起採合

理教師員額編制，以每校學生之學習節數及每位教師之授課節數，換算應配置之正式教師員

額編制，因此 6 班規模之國小調整為每班 2 位教師，66 班規模之國小維持每班 1.65 位教師，

可有效解決偏鄉小校人力不足之問題。 

四、考量偏鄉學校交通不便、生活機能不佳，為改善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師生宿舍居住環境與品質

，以提升教師在偏鄉任教意願，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提升學校整體效能，本部訂定「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改善宿舍作業要點」，105 年度編列 3 億元預算，

以達改善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師生宿舍居住環境與品質目的。 

五、另查花東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學生書籍費補助、離島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學生書籍費交通

費補助、離島地區（澎湖、金門、馬祖）國民義務教育建設、試辦偏鄉國民中小學特色遊學

實施計畫、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認養偏鄉中小學實驗試點學校典範計畫、故宮文化輕旅行-補助

偏鄉學子交通費免費參訪國立故宮博物院「萬名學子看大英」特展、教育部大專青年偏鄉藝

術教育工作隊、“館校協力，精采絕倫”2015 偏鄉巡演計畫、發展以學校為核心之社區創新

創業計畫、偏鄉數位關懷推動計畫、學校本位英語教學創新方案及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畫等

做法，皆是本部以偏鄉學校為對象亦或是為優先補助對象之相關計畫或措施。 

（八十）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改善空污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79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2-507） 

盧委員就改善空污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強化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管制，行政院環保署對於火力發電廠、鋼鐵、煉油、石化廠及

營建工程等均參考國際間最新防制技術發展訂定管制標準，新車及車用油品亦比照國際管制

趨勢訂定最新標準。查民國 103 年中部空品區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分別較 100 年改善

5%，顯示管制工作確有成效。 

二、另行政院已核定環保署擬定之「清淨空氣行動計畫」，成立跨部會「空氣污染減量行動督導聯

繫會報」，加強整合部會量能，訂定各項污染源管制及排放標準，要求地方政府執行「空氣

污染防制計畫」，落實稽查管制，同時，提出「推動電動二輪車（E-BIKE）」等 8 項近程強

化措施。依上開計畫，本（104）年至 109 年政府將投入超過 390 億元經費，地方政府每年將

執行超過 300 項之空氣品質維護改善計畫，推動淘汰二行程機車 100 萬輛、新購電動二輪車

60 萬輛、柴油公車汰換 2,858 輛為電動公車、果菜市場使用電動蔬果運輸車 2,100 輛、3 萬 8

千輛柴油車加裝濾煙器、100 家飯店使用天然氣鍋爐及完成抑制河川揚塵施作面積 3 千公頃，

預計可使懸浮微粒（PM10）年排放量減少約 3 萬 3 千公噸（22%）、PM2.5 年排放量減少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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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7 千公噸（24%）、硫氧化物（SOx）年排放量減少約 3 萬 3 千公噸（28%）、氮氧化物（

NOx）年排放量減少約 17 萬 4 千公噸（40%），進一步使全國 PM2.5 年平均值改善 23.4%。 

三、中部地區除有臺中港關連工業區、彰化濱海工業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等工業污染源外，進出

工業區及都會區之運輸車輛與區域內大型開發案之營建工程等，亦均為主要污染源；又，都

會區移動交通工具、餐飲業、寺廟、露天燃燒稻草等污染源，亦不容忽視。為期進行全方位

之改善，行政院環保署已擬定涵蓋各管制面向之「中部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減量管制計畫」

，另臺中市政府並成立「臺中市空氣污染減量工作小組」，由市長擔任召集人，邀請專家學

者及環保團體擔任諮詢委員，針對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逸散污染源等 3 層面，研擬整

治空污之管制策略及措施，作法如下： 

(一)在固定污染源管制部分，該府積極管制前二大重大排放源（臺中火力發電廠及中龍鋼鐵

公司），另研訂「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草案，修訂「臺中

市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及「臺中市鋼鐵業加嚴排放標準」，以要求臺中火力

發電廠等大型空污來源 4 年內減少生煤使用量 40%，以及中龍鋼鐵公司承諾 109 年底前

完成 3 座室內原料儲存。另台電公司已允諾修正內部規定，訂出降載配套措施及標準作

業程序，於臺中市空氣品質惡化時，配合降載，同時加強工廠、工地等各類污染源稽查

管制工作。 

(二)在移動污染源部分，針對柴油車管制方面，積極推動臺中市 1-3 期柴油公務車完成加裝濾

煙器，並以目測判煙、攔檢、抽查檢驗油品及加強柴油車隊自主管理等方式控管高污染

車輛。另在汽機車管制方面，以攔檢行駛中機車檢測排煙及通知未定期檢驗機車辦理檢

驗；二行程機車部分，則利用青白煙檢驗，加速汰除高污染烏賊車。同時，在車輛怠速

熱點區域，積極執行怠速查核及停車熄火宣導。在交通配套方面，並建置便捷公車網路

及搭乘公車刷卡 10 公里免費，以減少私人運具使用。 

(三)在逸散污染源部分，已訂定「臺中市宗教場所紙錢減量及集中燃燒辦法」、「臺中市宗

教場所低碳認證辦法」，並推動「臺中市攤販輔導管理自治條例」立法。另為打造都市

綠廊及 8 年種植百萬棵樹，並於空氣污染防制基金預算，大量編列都市造林及都市綠美

化經費，積極推廣及補助公、私場所進行綠美化及植樹。此外，加強營建工地污染管制

、提高裸露地面灑水頻率及於工地鄰近道路洗掃作業。針對河川揚塵好發河段，另強化

巡查並派遣掃街車執行環境清理作業，並協調經濟部第三河川局開啟河床水線或水車灑

水，以抑制揚塵，以及於稻作收割後，加強稽查露天燃燒行為，減少污染排放。 

（八十一）行政院函送張前委員嘉郡就第八屆第八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2 日院臺施字第 1040068425 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4 日臺立院議字第 1040707620 號 施政報告質詢

7 號） 

 


